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展申请及合同表 

时 间：2014 年 6 月 5 日—7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点：上海国际展览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一、感谢贵单位参加本届展览会，敬请您用正楷字详细填写并盖章后传真回组织单位。 

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详细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展示产品或技术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二、参展方式及费用 

1、 展位租用：标准展位    个；光地         m2；展位号             费用            元； 

□国 内 企 业：13800 元/9m2 展期      □合 资 企 业：18000 元/9m2/ 展期； 

□国内企业光地：1400 元/m2 展期       □合资企业光地：1800 元/m2/ 展期  

2、会刊广告：选择版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费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； 

           □封面￥35,000 元  □封二￥25,000 元  □扉页￥20,000 元  □黑白页￥4000 元 

□封底￥30,000 元  □封三￥18,000 元  □彩色￥8,000 元   □公司简介￥2000 元 

3、特殊广告：选择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费用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； 

           □参观券￥50,000 元/30,000 张       □参观吊带及参观证 ￥60,000 元/10000 个   

□手提袋(独家) ￥80,000 元/10,000 个 □展位图标识（采购指南）￥30,000 元     

4、赞助宣传：选择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费用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； 

□金牌冠名 23 万元（限 2 家）  □铂金赞助 19 万元（限 3 家） 

□黄金赞助 15 万元（限 5 家）   

以上参展费用总计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三、备注：   

本申请表格即为参展合同，具法律效应，申请者仅限展出行业相关产品，不得展出侵权假冒商

品、转租、转让或转借给第三方，认可并接受本申请表格与参展条款之规定。如遇取消展览会，已

付费用将全款退还。如遇延期情况，组织方保留更改展会日期、场地、名称等权利，如上述情况发

生，乙方在展会举行前 15 个工作日通知受影响的报名者。如延期举办、款项一经支付不予退还，

组织方对上述情况不负任何责任，擅自退展损失由参展单位自己全部承担。 

展位顺序分配原则：“先申请、先付款、先安排”，申请单位需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参展费用[50%

订金]或全款]电汇到参展申请合同表内以下指定账户。汇款请备注“乳业”字样。 

■四、组织单位：  

电    话：021-54847891/ 55235378        

邮    箱：expo@236789.net   

联 系 人：高明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款帐户：上海天红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展单位印鉴及签名 

收款账号：457262651615 

收款银行：中国银行上海市闵行支行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签定日期：201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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